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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6 名)

司法实践中机动车商业险格式条款的认定
规则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苏瑁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合同中免责条款
效力认定解析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欣
在迷顿中寻找界点：无事故责任认定情形

下民事责任之确定
新泰市人民法院 袁恒露

浅谈残疾赔偿金的含义及在交通事故案件
中的具体应用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史丽丽
交通事故中车辆贬值损失损害赔偿问题研

究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建彩
略论“好意同乘”交通事故之法律责任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丁浩

二等奖(10 名)

浅析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过错”
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郑娟

浅析《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 条在司法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梁丽梅
浅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之认

定 济阳县人民法院 李慧
酒后代驾致人损害赔偿问题探讨——— 以责

任主体的认定为视角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丽艳

现实困境与理论重构——— 以电动四轮车交
通事故案件中责任主体认定为视角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孙锐 王进
姜东兴

“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在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中的应用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君
关于交通肇事侵权行为的认定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贾凯华
交通事故案件中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审判

实务若干问题探析
高唐县人民法院 初桂平

拷问“铁证”：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审查认

证取舍谈 新泰市人民法院 张庆芬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主体及责任承担相关

问题探究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义柱

三等奖(15 名)

浅析“好意同乘”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承担
问题 郓城县人民法院 董先菊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研究
莒县人民法院 王明龙

论交通事故中车辆贬值损失赔偿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潘洁宏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中的共同
诉讼问题探析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赵洪彬
浅议电动自行车在交通事故中的定性问题

郓城县人民法院 何书朋
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责

任竞合问题的研究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牟慧敏

浅谈道交案件的简易规则的探讨——— 以实
践中的问题证据为视角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房永忠 王孝卫
苏亮 张明朗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商业保险合同

部分免(减)责条款适用探讨
无棣县人民法院 付金良

受害人体质状况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中的处理 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磊

浅析出借身份证办理机动车登记行为的赔
偿责任主体

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段欣欣
挂靠车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承担问题研究

昌乐县人民法院 杨金光 季道军
浅析道路障碍物交通事故纠纷案件责任主

体认定问题 汶上县人民法院 林娜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的赔偿标准

问题探讨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冯建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损伤参与度对赔偿责

任的影响探析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秦苗苗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交通事故归
责原则探讨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军志

“全省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征文”

获奖名单

（上接一版）

细心谋划每一个环节，确保司法处置工作

依法有序进行

为确保纠纷处置的顺利进行，在省、市领
导的指导下，省、市和济南中院分别成立纠纷
处置领导小组。处置期间，李勇院长亲自主持
召开协调会十多次，从立案到审判再到拍卖执
行，充分考虑到各个环节可能遇到的各种问
题，制定了详细的处置预案。预案不仅考虑到
购房人的利益，还考虑到了其他债权人(如抵
押权人)的利益，既要合法保护购房者的利
益，又要平衡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尚华居和绿松苑项目纠纷与水晶花园、白
领公寓项目相比，虽然涉及的购房者人数少，
但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都相对疑难
复杂：从纠纷类型看，不仅有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还有按揭借款合同纠纷、担保追偿纠纷，
不仅有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还有以房屋买卖
合同担保借款合同纠纷；清偿债务方式方面，
不仅有现金付款、银行转账付款，还有抵销等
多种付款方式；参加调解的主体方面，不仅有
名义购房者、实际购房者、三联集团，还有按
揭银行、担保人、网签人、抵销债务的债权人

等。济南中院针对上述情况，认真研究、仔细
甄别、严格审查，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法律调解
意见，用于指导人民组织调解。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济南中院坚持做到程
序指导和实体指导相结合。在程序方面，该院
专门制作了人民调解工作流程、司法确认流
程、执行流程，做到每个环节有章可循，各个
流程相互衔接。为了统一标准，济南中院民一
庭专门制作了人民调解笔录模板、调解协议模
板、司法确认审查笔录模板、司法确认裁定书
模板等文书。为提高效率，该庭还专门制作并
推广了 E-excel 高效工作法。该工作法针对同
质类案件能够自动生成标准文书，大大提高了
司法调解效率。在实体方面，坚持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标准对司法
调解的主体进行审查，确保做到调解主体合
法，主体不遗漏。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的司法
解释等法律规定，对调解内容进行审查，确保
调解内容合法。

诚心维护购房者合法利益，最终使得多年

纠纷妥善化解

2014 年 10 月 23 日，很多济南市民争相

点击观看@济南中院官方微博。当日，济南中
院举行了三联集团彩石山庄项目案件司法处置
工作启动以来的第一场新闻通报会。

主动发声，法律程序每走一步都进行新闻
发布。济南中院在彩石山庄房地产案件司法处
置过程中，像这样的新闻通报会共召开了 7
场。

为了让购房者及时了解信息，使购房者
感受到党委政府和法院解决问题的诚心，济
南中院在司法处置过程中坚持司法公开，通
过与购房者代表见面会的形式将处置流程提
前公开，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将进展情况
及时公开，通过司法公开高效的工作方式，
让购房者切身感受到党委政府解决问题的诚
意。其次，对于复杂类型案件，合并调解、
合并审理、合并执行。后期处理的尚华居、
绿松苑项目，相对于白领公寓、水晶花园前
期项目，合同类型更为多样，法律关系更为
复杂，既有买卖合同关系，还有担保合同关
系、银行借款关系等。为减少诉累，济南中
院决定将上述案件合并审理，一揽子调解确
认，大大减轻了当事人负担。再次，从程序
上诚心为购房者考虑，主动提高司法效率，
为购房者节省时间成本。

为了让购房者尽快拿到购房款和赔偿款，
济南中院从程序方面制定了高效的处置预案，
从立案到审判确认到执行，做到无缝隙衔接。
其中，一名购房者从达成调解到司法确认再到
执行程序，两天之内就拿到了执行款。对外地
购房者，为减少奔波，该院将有关调解程序和
司法确认程序的注意事项提前告知，并将有关
资料提前邮寄，到调解当天外地购房者签字后
即进入司法确认程序，且当天可申请执行，拿
到执行购房款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济南法院诚心为当事人着想的工作态度，赢得
了当事人的赞誉，也为纠纷的化解打下了良好
的群众基础。最后，尚有几名购房者要求建
房，未接受退款赔偿的调解意见。为了让尚华
居和绿松苑项目的每名购房者的权益尽可能得
到保障，决定再为坚持要求建房的八名购房者
留出一个月时间，让他们有时间再慎重考虑和
选择，显示了党委政府和人民法院切实为群众
利益考虑的诚心和决心。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015 年 1
月 16 日，齐鲁电视台“厚德齐鲁，仁爱力
量”公益盛典如期举行，“济南彩石山庄依法
处置案”荣获 2014 年度维权案例。

纪小槌

本报讯 今年以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民法院以“互联网+”思维为导向，主动适应“大
数据”新常态，全力打造 360 度立体执行平台，推
进执行信息化转型升级，有效提升了法院执行质
效和规范化水平。
“互联网+曝光”剑锋直指“老赖”。该院将拒

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并实现常
态化推送。截至目前，被纳入失信名单的“老赖”
共 439 人次，在法院网站累计曝光 3 批次，点击
量两千余次。通过网络推送曝光，年内已有 25 个
案件的 18 名被执行人主动联系申请执行人协商
并达成和解协议，结案标的额超过 800 万元。
“互联网+协助”整合执行资源。该院在通过

省法院网络终端实现点对点查控银行账户信息
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地方支持，与公安、国土、房

管、工商等联动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共享机制，
实行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数据库制度，多部门联
动，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今年以来
累计查询被执行人行踪 37 人，依法限制高消费
11 人，限制出境 4 人，司法拘留 18 人，查控房产
79 套、土地 3 宗。
“互联网+公开”推进阳光司法。今年以来，

该院累计上网公开生效执行案件法律文书 600
余份。同时，在法院外网网站设“执行指南”、“执
行案件当事人查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以及
“失信、受限制被执行人查询”等栏目，在法院微
信公众号设立“执行查询”板块，依法公开每个案
件的执行过程，涵盖财产查询、控制、处理及执行
惩戒等近 20 个重要节点，方便案件当事人及时
了解执行进度。 刘旭 郭世朋

烟台开发区法院———

“互联网+”思维打造 360 度立体执行平台

近年来，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装处坚持“高效办事、优质服
务”，扎实做好法庭建设、信息化
建设及有关后勤保障工作，悄无声
息地保障了审判执行及其他工作的
正常运转。近日，该处被评为“全
国司法行政工作先进集体”。

抓法庭建设 改善群众诉讼环境

面对基本建设不能满足诉讼需
要的窘况，枣庄中院行装处进一步
加强基本建设，深入调研审判法
庭、法警训练基地的面积及使用情
况，查规定、找标准、核数据，分
别拟定了审判法庭、法警训练基地
扩建方案。

为了做好相关项目建设的前期
准备工作，该处还加强与有关部门
的沟通联系，多次到建设、规划部
门登门拜访，阐述困难，争取理
解、支持。“有一段时间，我自己
都快成为‘上访户’了，只不过我
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做好法院
的基本建设。”该处处长王次祥自
嘲道。

经过努力争取，该院审判法庭
扩建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
成，即将开工建设；法警训练基地
迁建项目在前期批准 20 亩用地指标
的基础上，增加到 30 亩，已经经过

有关部委审核批复，并已完成协议
补偿和项目用地边界勘测定位，有
关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这些
项目完成后，该院审判法庭不够
用、法警训练无固定场所的现象将
得到彻底解决。

针对信访接待场所因故需要拆
除等实际，枣庄中院行装处还进一
步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充分利
用立案大厅，在大厅内重新规划设
立了信访接待、律师代理申诉等场
所，实现了立案、信访、法律咨询
等事项的集中办理，免去了当事人
的来回奔波之苦；改建了机关传达
室，让来院办事的群众联系法官更
加方便。

抓信息化 保障审判高效运行

“太方便了，不用去北京，在
家门口也能和最高法院法官面对面
沟通，向最高法院申诉、反映问
题。”案件当事人王某不服法院裁
判，计划到最高法院去申诉，枣庄
中院工作人员得知后，及时安排他
通过视频接访系统与最高法院办案
人员进行了沟通。

为了方便群众诉讼，枣庄中院
行装处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投
入，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全
省法院中较早建成远程视频接访系

统，实现了四级法院互联互通目
标；加强科技法庭建设，建成科技
法庭 6 个，庭审可以实时监控、同
步录音录像、同步生成电子卷宗，
法院管理人员乃至社会公众都能对
案件进行远程“零距离”监督、挑
刺；对现有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
在全省法院中率先建立了信息集控
管理中心，可以同时满足显示庭审
实况、远程提讯、安保监控、视频
会议、审判信息管理等功能，相关
影像资料根据需要，可以分别显
示，也可以同屏显示、保存。

信息化建设也给法院安保工作
带来了新的活力。枣庄中院执行
法官在接待被执行人孙某时，孙
某情绪激动，不听解释并对工作
人员进行谩骂、人身攻击。公安
机关接到报警后，办案民警及时
赶到了解案情，联系行装部门调
取监控资料，并依法对孙某进行
行政拘留。

抓服务 满足干警需求

行装处副处长蔡显平从部队转
业后，一直从事行政装备工作。其
妻子身患尿毒症，几次因病急需送
医。每次接到电话后，蔡显平都是
因为具体工作无法脱身，而委托邻
居帮忙送到医院。

“行装工作比较琐碎，车管、
财务、资产等具体工作做不好、做
不细，就会影响干警的切身利益。
没办法，自己只能对家人‘狠’一
点。”谈及家人，蔡显平愧疚地
说。

面对琐碎的后勤保障事务，蔡
显平及行装处的其他同志，进一
步强化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
风，做到办事利索、立说立行；
坚持阳光采购办公用品，并建立
专门台账，存档备案，物资进出
情况一目了然；根据各部门用车
申请，合理安排、调配车辆，并
为所有警车安装了 GPS 定位管理
系统，对已派出车辆信息、行驶
路线、速度、归来情况进行网上
监督；严格执行财务纪律、制
度，合理编制预算及其他财务报
表，科学合理地使用各项资金；
定期组织人员对中央空调、供电
系统、供排水设施进行维护保
养，最大限度让干警满意。

“我们坚持重服务、抓重点、
强管理，一直想办法解决群众关
注、干警关心的问题。”王次祥
说，“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能够得
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我们觉得
自己的付出也值了！”

周永恒

保 障 审 判 细 无 声
——— 记全国司法行政工作先进集体枣庄中院行装处

11 月 9 日，茌平县人民法院法
官驱车来到 81 岁的吴某家中，将其
长子自动履行的 2329 . 1 元赡养费交
到她手里。久病卧床的老人拉着法官
的手，满心感激溢于言表。吴某的七
个子女因家庭矛盾拒付赡养费，老人
只得将子女告上法庭。法院对该案快
立快审，判决七被告平均负担生活费
和医疗费等费用，大儿子当庭履行判
决义务，法官立即将钱款悉数送至老
人床前。

刁萌萌 摄

近日，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对全体司法警察进行封闭式大练兵活动。通过专业技能、实
战演练等项目的训练，增强司法警察依法履职能力以及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应变能力。

吉喆 种法亮 摄

本报讯 近年来，威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按照“快速
执行、民生优先”的原则，将涉民
生案件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着
力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近
日，该院成功在 5 日内为 34 名职
工追讨回工资款 136 万元。

孙某等 34 人原是威海市某
企业职工，后因薪资问题与企业
发生劳动纠纷，随后申请了劳动
仲裁，仲裁裁决企业支付孙某等
34 名职工带薪年休假、加班费、
防暑降温费、工资、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等共计 136 万元。然
而裁决生效后，企业拒绝履行给
付义务。无奈之下，孙某等人来到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受理后，执行法官立即
向该企业发出了《执行通知书》，
并积极查控被执行人财产。但通
过查询发现该企业银行账户余额
为零，无法直接冻结或扣划。该企
业在接到通知书后态度强硬，办
案法官多次电话联系沟通，其仍
拒绝履行给付义务，甚至拒绝接

听电话。无奈之下，法官多次到该企业对其负责人进行说服
教育，告知其如果仍拒绝履行法律义务将依法查封企业相
关物资。在法律的震慑和法官的耐心劝导下，该企业认识到
了自身行为的危害和后果，立即将全部拖欠工资一并给付。

此案从收到案件到给付欠款仅用了不到 5 天时间，既
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又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受到了
当事人的好评。 宋思霖 尹雅雪

威
海
经
区
法
院
︱
︱︱

为34
名
职
工
追
回136

万
工
资
款

本报讯 面对案件总量大、未结数量
多的实际，莒县人民法院注重念好“疏、
好、快、精”四字诀，加快办案进度，着
力去除存量、化解增量，确保年底案件收
结平衡。

立案突出一个“疏”字。该院从立案
环节入手，用好立案登记后 7 日的审查时
间，发挥好立案庭老同志的作用，靠上调
解、分流、疏导，将一些案情简单、适合
调解的案件，疏导到县社会矛盾调处中
心，发挥调处中心调解员的作用，最大程
度上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

办案突出一个“好”字。大力发挥青
年干警的突击队作用，集中开展奋战三个
月办案竞赛活动，在青年干警中掀起看谁
办得多、办得好、办得快、无信访、无缠
诉的比赛热潮。建立办案台账，结案数量
实行每周一调度、每月一通报，对在竞赛
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部门和干警，予以
表彰。

结案突出一个“快”字。推广适用简
易程序，避免因僵硬适用程序影响案件审
结效率，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处理好矛
盾纠纷。加大调解力度，尽量组织双方进
行调解，充分运用多元化调解机制，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力争大量纠纷以调解
结案，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
鼓励干警发扬莒县法院新精神，加班加
点，集中研讨，快审、快调、快写、快
结，缩短办案周期。

执行突出一个“准”字。借助执行警
务化，集中开展执行大会战，讲究执行策
略，利用多种执行措施，精准执结案件。
重视信息化执行手段的运用，发挥指挥中
心、查扣中心作用，加大查封保全力度，
由事后执行向事前执行转移。把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在乡村主要街道及被执行人住所
地张贴，压缩其生存空间，力争解决一批
“硬骨头”案件，大幅提高执结率。

张玉刚

莒县法院———

念好“四字诀”加快办案进度

本报讯 近日，沂南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污染环境案件
作出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相某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处被告人杨某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这是
新环保法实施以来，该院审理的首例污染环境罪案。

2013 年以来，被告人相某雇佣被告人杨某，采用酸
洗工艺对石英石进行酸洗加工，并将废酸液直接排入未经
防渗处理的土坑内。后经勘验，土坑内残存的废酸液在
100 吨以上，属强酸性，存在重大环境隐患。

法庭经审理认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
定，污染环境罪并不要求造成重大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只要严重污染
环境就可成立此罪。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其排放、倾倒和处
置污染物的行为会造成环境污染，客观上实施了该行为，
就构成了犯罪。鉴于二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可从轻处
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陈维福

沂南首例污染环境罪案宣判

图 说 法 苑


